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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一文告诉你什么是“五大互联网文化行业牌照”

公司名称 佰事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销售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海淀区中关村

联系电话  18201461506

产品详情

(一)ICP证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实行许可
制度。总体而言，电信业务可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经营两类业务，须经电信主管部门审
查批准，分别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和《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电信业务分类目录
》对增值电信业务进一步划分，按照经营范围的不同，经营者应当办理业务类型不同的《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其中，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市场主体就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的规定，办理“ICP证”即《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互联网信息服务项目)。所以《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的概念范围其实比“ICP证”大很多，前者是增值电信业务许可的总称，后者则仅适用于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信息服务。

(二)谁需要办理ICP证 市场主体是否需要办理ICP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所从事的业务是否落入《电信业
务分类目录》B25信息服务业务的范围。也就是说，凡从事B25信息服务业务分类中互联网信息服务的，
就可能需要办理ICP证。第二，其所从事的业务是否属于“经营性业务”。如果提供的是非经营性互联网
信息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例如企业对本单位产品或业务进行自我宣传的网站，则只需要履行ICP备案
手续，无需办理“ICP证”。一般而言，视频网站、搜索引擎、社交平台、网络即时通讯工具等都属于《
电信业务分类目录》B25信息服务业务的内容，需要办理ICP证

(三) 办证条件是什么
依照《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办理ICP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公司; (2)有与开展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人员;
(3)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 (4)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注册资本低限额为1
0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经营的，注册资本低限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5)有必要的场地、设施及技术方案;
(6)公司及其主要投资者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未被列入电信业务经营失信名单; (7)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除上述要求外，《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还增加了三项条件： (1)有业务发展计划及相关技术方案; (
2)有健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包括网站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用户信息安全



管理制度; (3)服务项目属于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已取
得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的文件。 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是什么？ 根据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应当取得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批准，核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又称“文网文”)，证书有效期为3年。

(二)谁需要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和办理ICP证一样，是否需要办理文网文也应当考虑两点因素
。经营业务是否属于互联网文化活动。第二，业务是否属于经营性质。
首先，《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互联网文化产品主要包括： (1)专门为互联网而生产的网络
音乐娱乐、网络游戏、网络演出剧(节)目、网络表演、网络艺术品、网络动漫等互联网文化产品; (2)将音
乐娱乐、游戏、演出剧(节)目、表演、艺术品、动漫等文化产品以一定的技术手段制作、复制到互联网
上传播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因此，经营上述网络音乐、游戏、演出剧(节)目、表演、艺术品、动漫、展
览、比赛活动等网络文化产品的业务活动都属于互联网文化活动，都可能需要办理文网文。 另外，互联
网文化活动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上网用户
收费或者以电子商务、广告、赞助等方式获取利益，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非经营性互
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向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文化行政部门对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采用审批制，对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则采用备案制。换言之，只有从事经营
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主体才需要办理文网文。 实践中，很多地方的文化局对文网文的业务经营范围划分
得很细。申请者应注意按照自身业务情况，办理相应经营范围的文网文。以网络游戏产品为例，申请办
理的文网文的经营范围可分为“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含虚拟货
币发行)”、“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含虚拟货币交易)”，经营者应考虑网络游戏是否涉及虚拟货
币发行或交易。对于业务范围涉及多个文化产品类型的经营者，取得的文网文的经营范围也应该包括全
部所涉业务。 (三)办证条件是什么 2017年文化部修订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网文的办证条
件也发生了变化。按照现行规定，申请办理文网文，应当符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并具备以下条件： (1)有单位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2)有确定的互联网文化活动范围;
(3)有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的人员、设备、工作场所以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4)有确定的域名;
(5)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在2017年规则修订之前，文网文的办证条件还包括“适
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并取得相应从业资格的8名以上业务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低于100万元的
注册资金，其中申请从事网络游戏经营活动的应当具备不低于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从上述变化可以
看出，文网文的办证门槛已经大幅降低。但实际申请过程中，仍有部分地区的文化局可能采用老标准办
证，经营者应提前咨询主管单位，确定实操标准。同时还要明确，个人不能申请办理文网文，机构申请
办理文网文的，应履行完成前置审批，如取得ICP证。业务涉及医疗、药品、新闻、出版等特殊行业的，
还需要通过行业前置审批后才可以申请办理文网文。 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一)《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是什么？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39号令”)第六条规定：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
听节目业务，应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视听证》”)。《视听证》由广电
总局按照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业务类别、接收终端、传输网络等项目分类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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